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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家机制 

  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不断完善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制定并实施妇女发展纲要，进一步健全工作机构，加

大资金投入，加强社会动员，努力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  

 

  国家不断加大维护妇女权益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和实施力度，切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作为

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将维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

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重视制定有关妇女的法律，认真办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议案，积极督促检

查有关法律的执行和落实情况。中国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通过执行法律，制定并实施有关行政

法规和规章，保障妇女权益，促进性别平等。在当今中国，已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

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国家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

府各部门行政规章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国家司法机关不断加大

执法力度，依法对各种侵犯妇女权益的犯罪行为予以制裁。  

 

  国家制定并实施妇女发展纲要，把妇女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是实施北京《行动纲领》、全面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国家行动计划。在《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1995—2000年）》目标基本实现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和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中国又于2001年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l—2010年）》。这一

纲要包括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

六大领域的34项主要目标和100项策略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了本部门的纲

要实施方案和本地区的妇女发展规划。  

 

  中国政府负责全国妇女儿童工作的协调议事机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

务院妇儿工委），在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制定和组织实施妇女儿

童发展纲要，为开展妇女儿童工作和发展妇女儿童事业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指导、

督促和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

国务院妇儿工委主任由国务院一位副总理担任，成员单位由国家33个部门组成，委员由各成员单位

的一名副部长级领导担任。目前，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和县（市、

区、旗）人民政府均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机构，由同级政府负责人领导。各级妇儿工委逐步建立了

有效的工作制度，督促和协调各职能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工作经费列入同级政府的财政预算。  

 

  中国政府重视发挥与妇女发展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

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都根据其宗旨有

效开展推进性别平等工作。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妇联）是中国最大的促进性别平等

和妇女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其组织体系包括各级地方妇女联合会和团体会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群众性和社会性。全国妇联和地方各级妇联在团结、动员广大妇女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代表

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

年来，政府部门与妇联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多种活动，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并通过这些活

动有力地促进了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  

 

  中央和地方财政逐年加大实施妇女发展纲要的经费投入，优化妇女发展的资源配置。2000年以

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实现妇女发展纲要的重点难点指标，并注意向西部



和贫困地区倾斜。1990年国家对妇幼保健和防治防疫的投入分别为3.05亿元和12.03亿元，1999年

增加到10.46亿元和33.88亿元，2003年进一步增至15.79亿元和90.54亿元。国家重视对妇女状况的

数据收集和分析研究工作，成立了实施纲要监测评估机构，制定了纲要监测统计指标体系和评估方

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妇女状况监测统计网络和工作制度。国家有关部门不断改进统

计制度，增加分性别统计指标，性别统计制度不断完善。近十年来，国家统计部门已编辑出版多种

性别统计资料。  

 

  中国政府重视与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加强与各国政府和妇女组织的交流与合

作。中国认真履行国际公约，于2000年5月向联合国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

女大会〈北京宣言〉〈行动纲领〉执行成果报告》，2004年2月提交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执行情况第五次和第六次定期报告》，2005年3月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北

京行动纲领〉（1995年）和第二十三届联大特别会议成果文件（2000年）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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